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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1999 年 1 月 28 日 、 3 月 3 日 、 3 月 23 日 及  
4 月 22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宜  

 
政 府 當 局 已 應 委 員 在 上 述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就 以 下 事 宜 提

供 資 料 ， 現 隨 文 附 上 ， 供 委 員 參 閱 ：  
 

(a) 為 應 付 公 元 2000 年 數 位 問 題 而 需 就 舊 一 套 電 腦 技 術 提 供 的 再 培

訓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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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資 訊 科 技 界 的 就 業 機 會 ；  
 
(c) 由 發 展 科 學 園 、 數 碼 港 及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資 訊 科 技 研 究 計 劃 所 致

的 人 力 培 訓 計 劃 ；  
 

(d) 香 港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因 進 行 建 築 工 程 而 對 每 個 行 業 的 人 力 需 求 ；

及  
 
(e) 職 業 訓 練 局 每 兩 年 一 次 就 建 築 工 人 人 力 供 應 情 況 進 行 的 調 查 。  

 
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 
 
 

（ 林 培 生 代 行 ）  
 
連 附 件  
 
副 本 致 ：  李 華 明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
馬 逢 國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陸 恭 蕙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曾 鈺 成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劉 慧 卿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羅 致 光 議 員 （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）  
助 理 法 律 顧 問 5  



 

立 法 會 CB(2)2339/98-99(01)號 文 件  
 
提 供 再 培 訓 ， 以 提 升 解 決 公 元 二 零 零 零 年 電 腦 數 位 修 正 問 題 所 需 的 電 腦 技

能  
 
（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年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）  
 
所 須 ／ 採 取  
的 跟 進 行 動  

政 府 承 諾 研 究 提 供 再 培 訓 ， 提 升 電 腦 技 能 （ 例 如

COBOL） ， 以 解 決 公 元 二 零 零 零 年 電 腦 數 位 修 正 問 題 ，

並 會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。  

政 府 回 應  由 於 教 統 局 的 目 標 組 別 教 育 程 度 較 低 ， 因 此 不 宜 教 授
COBOL 等 電 腦 語 言 技 巧 。  

 
資 訊 科 技 界 提 供 的 就 業 機 會  
 
（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三 日 ）  
 
所 須 ／ 採 取  
的 跟 進 行 動  

會 上 要 求 政 府 定 期 匯 報 資 訊 科 技 再 培 訓 的 進 展 ， 例 如 軟

件 及 硬 件 的 應 用 和 保 養 、 電 腦 動 畫 。  

政 府 回 應  關 於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會 繼 續 與 僱 員 再 培 訓 局
保 持 聯 絡 ， 稍 後 會 向 委 員 會 簡 報 。  

 
發 展 科 學 園 及 數 碼 港 和 進 行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資 訊 科 技 研 究 計 劃 所 須 採 取 的 人

力 培 訓 措 施  
 
（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）  
 
所 須 ／ 採 取  
的 跟 進 行 動  

政 府 表 示 在 進 行 人 力 預 測 研 究 時 ， 會 就 這 方 面 訂 定 全 面

的 人 力 規 劃 。 政 府 稍 後 會 通 知 議 員 全 面 規 劃 的 詳 情 。  



 

 
政 府 回 應  資 訊 科 技 業 人 力 及 培 訓 需 求 研 究 預 計 將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六

月 完 成 。 政 府 須 研 究 有 關 建 議 ， 才 能 決 定 採 納 哪 些 建 議
項 目 ， 以 及 在 什 麼 程 度 上 實 施 這 些 建 議 。  

 
本 港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興 建 工 程 的 人 力 需 求 （ 按 工 種 分 類 ）  
 
（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）  
 
所 須 ／ 採 取  
的 跟 進 行 動  

政 府 答 允 稍 後 就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興 建 工 程 的 按 工 種 分 類 人

力 需 求 ，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 

政 府 回 應  政 府 正 與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聯 絡 ， 密 切 監 管 鐵 路 工 程 的 進
度 ， 務 求 找 出 這 些 工 程 將 來 按 工 種 分 類 的 工 人 供 應 短 缺
情 況 。  

 
職 業 訓 練 局 （ 職 訓 局 ） 每 兩 年 一 次 就 建 造 業 工 人 供 應 情 況 進 行 的 調 查  
 
職 業 訓 練 局 每 兩 年 一 次 就 建 築 及 土 木 工 程 業 進 行 的 調 查  
 
（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）  
 
所 須 ／ 採 取  
的 跟 進 行 動  

政 府 承 諾 於 職 訓 局 完 成 調 查 後 ， 提 供 有 關 建 造 業 按 工 種

分 類 的 工 人 供 應 情 況 的 調 查 結 果 。  

政 府 回 應  職 訓 局 預 期 調 查 報 告 將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年 底 完 成 。 報 告 將
載 列 現 時 經 常 受 僱 的 建 造 業 工 人（ 按 工 種 劃 分 ）的 人 數 ，
但 不 會 載 列 整 體 的 人 力 供 應 數 字 。  

 
 


